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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.因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新制自112年8月30日施行新增本表。

      2.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…等）。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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